
职权类别：行政强制             

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
办理
环节

责任事项
承办
科室

法定
时限

承诺
时限

1

封闭或封存被
传染病病原体
污染的公共饮
用水源、食品
以及相关物品

   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第五十五条：“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在履行监督检查职
责时，发现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公共饮用水源、食品
以及相关物品，如不及时采取控制措施可能导致传染病
传播、流行的，可以采取封闭公共饮用水源、封存食品
以及相关物品或者暂停销售的临时控制措施，并予以检
验或者进行消毒。经检验，属于被污染的食品，应当予
以销毁；对未被污染的食品或者经消毒后可以使用的物
品，应当解除控制措施。”

决定

1.决定责任：实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，
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决定；情况紧急，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
制措施的，行政执法人员在二十四小时内向行政机关负责
人报告，并补办批准手续；行政机关负责人认为不应当采
取行政强制措施的，立即解除。

疾病
预防
控制
科

执行

2.执行责任：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；出示执法身
份证件；通知当事人到场；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
措施的理由、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、救济途
径；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；制作现场笔录；现场笔录
由当事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，当事人拒绝的，
在笔录中予以注明；当事人不到场的，邀请见证人到场，
由见证人和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；制
作并当场交付封闭或封存决定书和清单。

处理

3.处理责任：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后，及时查清事实，经行
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；经检验，
属于被污染的食品，应当予以销毁；对未被污染的食品或
者经消毒后可以使用的物品，应当解除控制措施。

30日 30日

事后
监管

4.事后监管责任：加强传染病防治工作监督检查。

5.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受理地点：河雍大道0318号市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科 服务电话：0391-8197012

投诉机构：纪检组                投诉电话：0391-81970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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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封存医疗机构
造成放射性职
业病危害事故
或者可能导致
放射性职业病
危害事故发生
的材料和设备

   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第六十五条：“
发生职业病危害事故或者有证据证明危害状态可能导致
职业病危害事故发生时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可以采
取下列临时控制措施：……（二）封存造成职业病危害
事故或者可能导致职业病危害事故发生的材料和设备；
……”第八十九条：“对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控
制的监督管理，由卫生行政部门依照本法的规定实施。
”

决定

1.决定责任：实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，
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决定；情况紧急，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
制措施的，行政执法人员在二十四小时内向行政机关负责
人报告，并补办批准手续；行政机关负责人认为不应当采
取行政强制措施的，立即解除。

疾病
预防
控制
科

执行

2.执行责任：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；出示执法身
份证件；通知当事人到场；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
措施的理由、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、救济途
径；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；制作现场笔录；现场笔录
由当事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，当事人拒绝的，
在笔录中予以注明；当事人不到场的，邀请见证人到场，
由见证人和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；制
作并当场交付封存决定书和清单。

处理

3.处理责任：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后，及时查清事实，经行
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；依法没收
的，非法财物予以没收；依法销毁的，予以销毁；依法解
除查封的，立即退还财物。

30日 30日

事后
监管

4.事后监管责任：加强对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控制
的监督管理。

5.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受理地点：河雍大道0318号市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科 服务电话：0391-8197012

投诉机构：纪检组                投诉电话：0391-81970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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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查封或者暂扣
涉嫌违反医疗
废物管理规定
的场所、设备
、运输工具及
物品

    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2011年第588号修
订）第三十九条: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、环境保护行政主
管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，有权采取下列措施：……
（四）查封或者暂扣涉嫌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场所、设备
、运输工具和物品；……”

决定

1.决定责任：实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，
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决定；情况紧急，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
制措施的，行政执法人员在二十四小时内向行政机关负责
人报告，并补办批准手续；行政机关负责人认为不应当采
取行政强制措施的，立即解除。

疾病
预防
控制
科

执行

2.执行责任：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；出示执法身
份证件；通知当事人到场；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
措施的理由、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、救济途
径；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；制作现场笔录；现场笔录
由当事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，当事人拒绝的，
在笔录中予以注明；当事人不到场的，邀请见证人到场，
由见证人和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；制
作并当场交付查封、扣押决定书和清单。

处理

3.处理责任：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后，及时查清事实，经行
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；依法没收
的，非法财物予以没收；依法销毁的，予以销毁；依法解
除查封、扣押的，立即退还财物。

30日 30日

事后
监管

4.事后监管责任：加强对医疗废物的监督管理。

5.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受理地点：河雍大道0318号市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科 服务电话：0391-8197012

投诉机构：纪检组                投诉电话：0391-81970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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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
封闭被病原微
生物污染的实
验室或者可能
造成病原微生
物扩散的场所

    《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
令第424号）第四十六条：“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
部门接到关于实验室发生工作人员感染事故或者病原微
生物泄漏事件的报告，或者发现实验室从事病原微生物
相关实验活动造成实验室感染事故的，应当立即组织疾
病预防控制机构、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和医疗机构以及其
他有关机构依法采取下列预防、控制措施：(一)封闭被
病原微生物污染的实验室或者可能造成病原微生物扩散
的场所；……”

决定

1.决定责任：实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，
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决定；情况紧急，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
制措施的，行政执法人员在二十四小时内向行政机关负责
人报告，并补办批准手续；行政机关负责人认为不应当采
取行政强制措施的，立即解除。

疾病
预防
控制
科

执行

2.执行责任：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；出示执法身
份证件；通知当事人到场；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
措施的理由、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、救济途
径；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；制作现场笔录；现场笔录
由当事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，当事人拒绝的，
在笔录中予以注明；当事人不到场的，邀请见证人到场，
由见证人和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；制
作并当场交付封闭决定书和清单。

处理

3.处理责任：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后，及时查清事实，经行
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；依法没收
的，非法财物予以没收；依法销毁的，予以销毁；依法解
除封闭的，立即解除。

30日 30日

事后
监管

4.事后监管责任：加强对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的监督管理。

5.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受理地点：河雍大道0318号市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科 服务电话：0391-8197012

投诉机构：纪检组                投诉电话：0391-81970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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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
查封、扣押有
证据证明可能
流入非法渠道
的麻醉药品和
精神药品

    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42
号）第六十条第二款：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、卫生主管
部门发现生产、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的麻醉药品和精神
药品管理存在安全隐患时，应当责令其立即排除或者限
期排除；对有证据证明可能流入非法渠道的，应当及时
采取查封、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，在7日内作出行政处理
决定，并通报同级公安机关。”

决定

1.决定责任：实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，
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决定；情况紧急，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
制措施的，行政执法人员在二十四小时内向行政机关负责
人报告，并补办批准手续；行政机关负责人认为不应当采
取行政强制措施的，立即解除。

疾病
预防
控制
科

执行

2.执行责任：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；出示执法身
份证件；通知当事人到场；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
措施的理由、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、救济途
径；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；制作现场笔录；现场笔录
由当事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，当事人拒绝的，
在笔录中予以注明；当事人不到场的，邀请见证人到场，
由见证人和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；制
作并当场交付查封、扣押决定书和清单。

处理

3.处理责任：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后，及时查清事实，经行
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；依法没收
的，非法财物予以没收；依法销毁的，予以销毁；依法解
除查封、扣押的，立即退还财物。

30日 30日

事后
监管

4.事后监管责任：加强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生产、经
营企业的使用单位的监督管理。

5.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受理地点：河雍大道0318号市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科 服务电话：0391-8197012

投诉机构：纪检组                投诉电话：0391-8197022


